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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文件
青建管质字〔2022〕4 号

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
关于做好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质量管理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质监机构，各建设、监理、施工单位，各预拌混凝土

生产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冬期气温转冷，施工作业环境、条件较复杂，为进一步加强

冬期施工质量管理，落实冬期施工各项措施，杜绝质量事故的发

生，按照“工作标准化、标准程序化、程序公开化”的要求，现

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主体责任，进一步规范质量行为

（一）建设单位对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质量承担首要责任。建

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相应的冬期施工措施，对不具备冬期

施工条件的，不得强行要求施工单位在连续低温天气下进行施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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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加强现场管控，合理安排工程进度，严禁盲目抢工期，赶进度；

应定期组织施工、监理单位对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生产质量控制

情况、以及外加剂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对冬期施工质量承担施工责任。施工单位应

完善质量管理体系，落实质量责任制；应结合项目实际，编制冬

期施工专项方案，专项方案应经建设、监理单位审批同意；应提

前准备好冬期施工材料和保温物资，对不具备施工条件，不满足

质量安全保证措施要求的，不得施工。

（三）监理单位对冬期施工质量负监理职责。监理单位应切

实加强工程现场的管控，严格执行现行规范和标准的有关规定，

认真做好冬期施工方案的审批和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冬期施工技

术、物资准备情况和冬期施工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；应加强冬期

施工旁站监理，特别加强针对混凝土工程的防冻抗寒检查，发现

问题立即督促整改处理。

（四）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对冬期施工供应混凝土质量负责。

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制定冬期混凝土生产专项方案和冬期施

工现场混凝土质量保证措施，并在进入冬期施工前将质量保证措

施交送购货单位，使其成为预拌混凝土使用单位冬期施工方案的

组成部分。

二、严抓关键，落实冬期施工质量管控措施

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稳定低于 5℃时，即进入冬期施

工，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高于 5℃即解除冬期施工。当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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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冬期施工期前，以及解除冬期施工后，突遇寒流侵袭气温骤

降至 0℃以下时，为防止负温产生冻害，亦应按冬期施工的相关

要求对工程采取应急防护措施。

（一）混凝土工程

1.冬期施工混凝土配合比，应根据施工期间环境气温、原材

料、养护方法、混凝土性能要求等经试验确定，并宜选择较小的

水胶比和坍落度。

2.混凝土冬期拌合时应优先选用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

水泥，水泥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42.5，水泥用量不宜少于

280kg/m
3
。混凝土的骨料必须清洁，不得含有冰雪等冰冻物，在

掺用含有钾、钠离子防冻剂的混凝土中，不得混有碱活性骨料。

外加剂的掺量应严格执行国家现行规范的有关规定。预拌混凝土

拌制时原材料加热应优先采用加热水的方法，水加热的最高温度

不应超过 80 ℃，当加热水不能满足要求时，可对骨料进行加热，

水泥不得直接加热，使用前宜在暖棚内存放。

3.混凝土的搅拌时间尽量延长，至少是常温搅拌的 1.5 倍，

尽量缩短运输距离，加快混凝土的入模时间。混凝土拌合物的出

机温度不得低于 10℃。预拌混凝土在运输和泵送过程中应采取

保温措施，浇筑入模温度不得低于 5℃。

4.现场严禁对混凝土进行二次搅拌，严禁随意向混凝土中加

水。

5.混凝土浇筑前，应清除模板和钢筋上的冰雪和污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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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混凝土浇筑后应在裸露混凝土表面采用塑料布等材料覆

盖，并进行保温覆盖。由于保温材料受潮后，其导热系数明显增

大，保温材料不应直接铺盖在潮湿的混凝土表面，也不应采用潮

湿状态的保温材料。

7.混凝土在养护期间应做好防风、防失水工作，当气温有明

显变化时，应注意混凝土反复冻融对混凝土的伤害，做到及时保

温，气温低于 0℃时不得洒水养护。地上竖向构件浇注前，宜在

建筑物外围采用彩条布等不透风材料包裹，以起到防风、防失水、

保温作用。

8.混凝土浇注时或浇注后 48 小时内环境温度低于 0℃时，

宜增加加热法对混凝土养护。

9.养护温度的测量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测温孔应编号，并绘制测温控布置图，现场应设置明

显标识。

（2）测温时，测温元件应采取措施与外界气温隔离；测温

元件测量位置应处于结构表面下 20mm 处，留置在测温孔内的时

间不应少于 3min;

（3）采用非加热法养护时，测温孔应设置在易于散热的部

位；采用加热法养护时，应分别设置在离热源不同的位置。

10.冬期浇筑的混凝土，其受冻临界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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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配制时，为设计的

混凝土强度标准值的 30%；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混凝土，

为设计的混凝土强度标准值的 40%。

（2）对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，不应小于设计混凝土强度等

级值的 50%。

（3）当施工需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时，应按提高后的强度

等级确定受冻临界强度。

11.严格控制板面上荷时间。冬期施工混凝土板面上人放线

时间不宜早于混凝土终凝后 24h；板面吊运模板、钢筋等材料时

间不宜早于混凝土终凝后 48h。

12.模板和保温层在混凝土达到要求强度并冷却到 5℃后方

可拆除。拆模时混凝土表面与环境温差大于 20℃时，混凝面要

及时覆盖，缓慢冷却。

（二）装配式混凝土工程

1.灌浆施工时，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℃。

2.灌浆操作全过程应有专职检验人员负责旁站监督并及时

形成施工质量检查记录。

（三）钢筋工程

1.负温条件下使用的钢筋，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管理和检验，

钢筋在运输和加工过程中防止撞击和刻痕。

2.钢筋负温焊接时，焊接前应进行现场负温条件下的焊接工

艺试验，经检验满足要求后方可正式作业；雪天或施焊现场风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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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三级风焊接时，应采取遮蔽措施，焊接后未冷却的接头应避

免接触冰雪。

3.负温电渣压力焊时，电渣压力焊机容量应根据所焊钢筋直

径选定，焊剂应存放于干燥库房内，在使用前经 250～300℃烘

焙 2h 以上，焊接完毕后应停歇 20s 以上方可卸下夹具回收焊剂，

回收的焊剂内不得混入冰雪，接头渣壳应待冷却后清理。

（四）钢结构工程

1.在负温度下安装钢结构时，应注意温度变化引起的钢结构

外形尺寸的偏差；如钢结构在常温下制作、在负温下安装时，应

采取措施调整偏差。

2.在负温度下露天焊接钢结构时，宜搭设临时防护棚，雨水、

雪花严禁飘落在炽热的焊缝上。

3.螺栓接头安装时，构件的摩擦面必须干净，不得有积雪、

结冰，不得雨淋，接触泥土、油污等脏物；高强螺栓、普通螺栓

应有产品合格证，高强螺栓应在负温下进行扭矩系数、轴力的复

验工作，符合要求后方能施工。

4.钢结构使用的防火、防腐涂料应符合负温下涂刷的性能要

求。

（五）砌体工程

1.砖、砌块在砌筑前，应清除表面污物、冰雪等，不得使用

遭水浸和受冻后表面结冰、污染的砖或砌块。



- 7 -

2.砌筑预拌砂浆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配制，不得使用无水

泥拌制的砂浆。

3.砌筑间歇期间，应及时在砌体表面进行保护性覆盖，砌体

面层不得留有砂浆；继续砌筑前，应将砌体表面清理干净。

4.砌体工程宜选用外加剂法进行施工，施工日记中应记录大

气温度、暖棚内温度、砌筑时砂浆温度等有关资料。

（六）装饰装修工程

1.室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不得在五级及以上大风或雨、

雪天气下进行。施工前，应采取挡风措施。

2.外墙饰面板、饰面砖以及马赛克饰面工程采用湿贴法作业

时，不宜进行冬期施工。

3.室内抹灰、块料装饰工程施工与养护期间的温度不应低于

5℃。

4.油漆、刷浆、裱糊、玻璃工程应在采暖条件下进行施工。

当需要在室外施工时，其最低环境温度下不应低于 5℃。

三、强化督导，统筹全市冬期施工工程质量监管工作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因冬期施工质量管理不到位，导致的

工程质量事故时有发生。各区（市）质监机构要高度重视，明确

职责，细化工作，把冬期施工质量管理作为一项重要性、艰巨性

工作来抓。要加强本通知的宣贯培训，确保冬期施工质量监管责

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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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监督抽测制度。各区（市）质监机构应建立监督

抽测制度，由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，对辖区内预拌混凝土原材料、

混凝土拌合物和其它重要建筑材料质量进行监督抽测，特别要加

强冬期施工期间混凝土结构实体强度的监督抽测，保证冬期施工

质量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立即开展

一次全面细致的自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，确保冬期施工措施

的准备工作落实。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各区（市）质监机

构应组织开展本辖区内在建工程冬期施工情况专项监督检查，对

不落实冬期施工质量管理措施，未制定冬期施工技术方案以及违

反冬期施工规程和相关技术标准的，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在监

督检查和监督抽测中，对于存在的质量问题整改不力、屡查屡犯

的，应综合运用通报、信用考核、行政处罚等形式依法依规处理。

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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